






南生发〔2020〕170号

海南州生态环境局
关于共和县生态机井工程（2019-2020年度）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共和县水利局：
    你局《关于审批共和县生态机井工程（2019-2020年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共水﹝2020﹞151号）收悉，共和县生态环境局就本项目出具了《关于共和县生态机井工程（2019-2020年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预审意见》（共生发﹝2020﹞145号）。结合专家意见,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审批意见
拟建项目场址分别位于海南州共和县恰卜恰镇片区、恰卜恰镇下塔迈村片区、切吉乡、切吉乡新村、沙珠玉乡耐海塔村、湖东种羊场。项目代码：2020-632521-48-01-000175。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机井9眼、砖混结构井房9座及相关配套电器设备9套、1座600吨蓄水池、1座400吨蓄水池、5座300吨蓄水池、2座200吨蓄水池、9条总长3102m压力钢管、8条总长10682m的干管、85条总长31107m支管、2条总长340m分支管、588条总长18200m斗管，1250条总长35000m毛管、9条总长6418m放空管、总长3900m移动软管、167座各类阀门井、560座给水栓、7座消力池、33个镇墩、管道穿硬化路8处（总长32m）、1座防渗旱厕、1座防渗沉淀池。项目总投资23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8.9万元，占总投资的2.9%。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你局须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最大程度缓解和控制项目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中需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措施。施工期尽量减少临时占地范围和面积，合理布设施工营地，施工材料堆放场地等临时占地设置远离蓄水井、机井；严格运输车辆行驶路线，以减少对地表的扰动和破坏。项目投运前，应及时对各类临时占地进行全面清理整治及覆土绿化，并结合项目区自然条件进行植被恢复。
（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应切实落实扬尘控制措施，施工作业现场、土方临时堆场及施工道路应洒水抑尘，物料运输加盖篷布，同时尽量避免在大风天气进行混凝土搅拌、土方开挖等活动，以减少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三）严格落实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产生的搅拌罐冲洗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拌料用水，机井洗井废水及抽水实验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周边植被灌溉；施工期设防渗旱厕，施工期人员产生的盥洗废水沉降后泼洒降尘。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理措施。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就近送至村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施工结束后产生的少量泥浆沉淀后填埋；建筑垃圾及固体废弃物要集中收集，有回收价值的外售给废品回收站，无法回收利用的应及时清运至住建部门指定的地点填埋。
（五）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认真落实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噪声源的降噪措施，确保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限值，运营期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
三、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工程建成后须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开展项目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并向我局备案后方可运行。
四、项目批复后如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你局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
五、请共和县生态环境局负责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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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宜公开选项：宜公开                                     
抄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和县生态环境局，青海海禾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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